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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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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应当“改革征地制

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这不仅明确了公共利益在征

收中的重要地位，也指出了界定公共利益的必要性。根据《宪法》第10条的精神，《物权法》在第42条有关征收

的制度中规定了公共利益的概念。据此，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启动征收的实质性要件。 

  公共利益的特点 

  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法律很难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因为任何概念都存在僵化的弊端，难以解

决实践中的各种需要。另一方面，公共利益的受益对象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例如，在一个小区进行房地产开

发，如果其中建设了学校、医院，即使其主要是服务于小区，但其也使不特定的人分享了教育、卫生方面的利

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具有开放性。过去人们可能认为，商业开发属于私人利益，但商业开发能够实现城区和危旧房改

造，改善居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因而商业开发又可能渗入公共利益的因子。如果对公共利益作出过于具体的规

定，就会使法律缺乏开放性，不能容纳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 

  公共利益具有宽泛性。一方面，公共利益的范围宽泛，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教育、卫生、环境等非经济

利益。另一方面，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存在交叉，甚至会相互转化。例如，必须严格区分社会共同利益和一般

商业利益，不能单纯为了商业利益的需要征收集体土地或者公民财产。但是，在成片的商业开发中也可能涉及非

商业利益，例如，建设工业园区可以增加税收，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公共利益还具有抽象性。公共利益涵盖各种具体的涉及公共福祉的利益形态，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念，表

达高度共识的价值判断，因而具有抽象性。这一特征为与时俱进地解释公共利益提供了可能。 

  基于上述特点，《物权法》回避对公共利益的定义是科学合理的。在就公共利益发生争议时，应当由司法对

个案中的公共利益进行判断。 

  公共利益的类型化 

  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有必要将其类型化。类型化是指通过对具有共同特征的案件事

实进行抽象、归类，从而对不确定概念进行具体化的过程。公共利益的类型化，首先应当注意公共利益的层次

性，在立法中分门别类地作出规定。从学理而言，公共利益可分为：一是直接关系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二

是不特定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利益；三是有关个人生命、健康和自由的利益；四是经济秩序；五是其他

利益，如消费者利益、环境利益等。公共利益的类型化，应当采取开放列举的方式，而不宜采取封闭列举或者反

面排除的方式，以保持公共利益的开放性。 

  通过程序实现公共利益 



  除了立法层面的类型化之外，还应当将公共利益的判断纳入程序控制的范畴。在征收未引发争议的情况下，

应当设立常规程序机制来确立公共利益。在常规程序中，对公共利益的判断要尽可能地体现民意和民主，但又不

能完全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解决。这主要是因为征收的受益范围很难确定，从而难以确定参与投票的人员。尤其

是，如果把公共利益的判断完全交给公众，公权力就失去了强制性，这本身也不符合征收作为行政行为的性质。 

  在征收引发争议的情形下，从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主要是由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进行判断。我们

认为，由各级人民政府来认定公共利益是不妥当的。因为《物权法》已经明确了政府是征收的主体，政府就不能

在征收纠纷中同时充当裁判者。同时，《物权法》规定公共利益的目的就在于授权法院在个案中对公共利益进行

判断。因此，应当由法院对公共利益进行判断。 

  公共利益的司法判断 

  法院在判断公共利益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其一是利益性。公共利益是客观的、具有价值内涵的存在，没

有任何价值的内容，就不能成为公共利益。其二是多数人享有。如果征收的受益人是特定的、少数的，就不符合

公共利益的要求。例如，拆迁后修建一个仅服务于CEO的高级休闲场所，就不能认为是追求公共利益。其三是比

例性原则。比例性原则关注所追求的目的与所使用的手段之间是否相称。如果为了追求一个较小的利益，而需要

以损害他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且受影响的人为数众多，就显然违反了比例性原则。其四是征收程序的正当性和

公开参与性，因为遵循正当合法的程序是征收行为合法的前提条件。（刘鹏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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